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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

条件达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06 月 17 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21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达成情况>的议案》。依据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审字[2022]0012545 号《审计报

告》，公司 2021 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8,079.29 万元，

同比增长 26.4%，达成公司 2021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个解锁期的业绩考

核指标。可解锁比例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50%，共计

1,137,08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25%。 

公司 2021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1 年 04 月 15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1年 05月 07日召开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1年 06月 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有的 1,624,400

股公司股票，已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全部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 2021 年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过户价格为 9.37 元/股。截至 2021 年 06 月 18

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624,4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0.51%。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 2021 年 06 月 18 日至

2022年 06月 17日止。2021年 7月 5日，公司实施了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每

股转增股份 0.4 股，截至本公告日公司 2021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证券账户持



有公司股份 2,274,160 股。根据公司《2021 年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

的相关规定，本员工持股计划所获标的股票，在满足公司业绩考核和个人绩效考

核的前提下，自公司公告全部标的股票过户至本计划名下之日起 12 个月后分三

期解锁，具体如下： 

1、锁定期 

第一个解锁期：自公司公告全部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的 12 个月后，解锁股份数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50%； 

第二个解锁期：自公司公告全部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的 24 个月后，解锁股份数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30%； 

第三个解锁期：自公司公告全部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

起的 36 个月后，解锁股份数为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标的股票总数的 20%。 

2、业绩考核 

本员工持股计划以 2021—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为业绩考核年度，通过公司

业绩指标和个人业绩指标进行考核。 

（1）公司层面的业绩考核要求 

本员工持股计划以 2021—2023 年三个会计年度为业绩考核年度，每个会计

年度考核一次，各年度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如下： 

解锁期 业绩考核指标 

第一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以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基数，2021年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20%； 

第二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以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基数，2022年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38%； 

第三个解锁期 
公司需满足下列条件：以2020 年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为基数，2023年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增长率不低于 58.7%。 

注：上述“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若公司业绩考核指标均完成或实现，则每期对应的标的股票可以解锁。若第

一、第二个解锁期对应标的股票权益未能解锁或部分解锁，则未解锁的标的股票

可递延至第二个解锁期或第三个解锁期，在第二个解锁期或第三个解锁期业绩考

核实现时解锁。若第三个解锁期仍未达到公司业绩考核目标，则未解锁的标的股



票均不得解锁，由公司按本次转让价格收回，并在本计划期满前择机售出，收益

归属于公司。 

（2）个人绩效考核要求 

本计划实施过程中，持有人个人层面的考核由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公司内部考

核相关制度实施。持有人个人考核评价结果分为“合格”与“不合格”两个等级。

在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若持有人对应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合格”，则

持有人根据本计划解锁安排享受其所持本计划份额对应的标的股票收益；若持有

人上一年度个人考核结果为“不合格”，则持有人当期持有的本计划份额对应的

标的股票不得解锁，并由管理委员会收回，再行分配。 

 

特此公告。 

 

                             东珠生态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06 月 18 日 

 


